
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全区药品医疗器械化
妆品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

  

各盟市及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自治区药监局机关各处、检查分局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《2025年全区药品监督检查计划》《2025年全区医疗器械监督检查计划》《2025年全区化妆品品监督检查计划》已

经自治区药监局第9次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。同时，结合实际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规范检查程序

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制定年度检查计划并向社会公布，报本级司法部门备案。在实施检查前要制定检查方案，报

经单位行政负责人批准后实施。情况紧急、需要当场实施的，要及时报告并补办手续。开展现场检查时要生成

“检查码”，检查结束后要将检查过程、结果等信息实时上传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平台。

二、检查事项能合并尽合并

要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，统筹合并对同一检查对象开展的许可检查、符合性检查、常规检查、延伸检查、药物警

戒检查以及专项检查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除上级部署外，各级开展专项检查需按规定报批、并经本

级司法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三、实施差异化检查

要逐步推进和应用在线监管、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等非现场检查，综合运用书面检查等非现场检查方式，充分发

挥“信用监管、分级管理”，最大限度降低现场检查比例、频次。

四、提高检查质效

要增强检查精准性和靶向性，提高检查穿透力和问题发现率，督促被检查单位切实整改问题隐患，确保风险处置

闭环。要严格落实稽查与执法衔接要求，及时移交、处置问题线索，涉嫌违法违规的，要依法立案查处，并加大

曝光力度。

五、严格工作纪律
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廉洁自律相关规定，坚决做到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，自觉

接受监督，保证检查严肃规范、公平公正、廉洁高效。

六、按时完成检查任务

各单位、部门原则上应于11月底前完成监督检查任务（有因检查、专项检查另有要求的除外）。药物、医疗器械

临床试验机构首次备案后监督检查应在法定时限（备案后60个工作日内）完成。许可检查按照法定时限完成。12月

31日前，书面报送分领域年度监督检查总结至自治区药监局药品安全监察处（包括辖区基本情况、监管相对人情

况、监督检查的基本情况、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情况、经验做法，意见建议等）。

附件：1.2025年全区药品监督检查计划

  &nbsp; &nbsp; &nbsp;2.2025年全区医疗器械监督检查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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